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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 民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文 件

〔C〕

〔是〕

富交函〔30〕号
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41号
建议答复的函

付玉娇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为富民县 108 国道（黄家庙路段）与二环

西路更换减速带及铺装斑马线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昆禄公路丁家营至麻地段的管养权在昆明公路局富民分

局，我局无权在该段公路上进行施工作业。

下一步我局将与管养单位进行协调，建议其在 108 国道（黄

家庙路段）与二环西路交叉口完善路口“五小工程”、铺装规

范斑马线及合理设置减速带。

感谢您对交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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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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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罗勇，138****692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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